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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海政办字〔2023〕16 号

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海阳市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

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镇区街道政府（管委、办事处）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《海阳市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5月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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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

为严厉打击非法取用地下水行为，保护地下水合理开发利

用，维护良好的地下水资源管理秩序，促进地下水资源可持续利

用，结合全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水管水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深入践

行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治水思路，落

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》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460 号）《山东省水资源条例》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

（国务院令第 748 号）等水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建立依法治水、依

法管水、依法取水的长效机制，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以省环保督察反馈情况为切入点，开展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

行动，全面排查我市取用水单位现状，摸清地下水取用水户底数，

建立地下水取用水户管理台账，严厉打击非法取用地下水行为，

夯实地下水管理基础，形成良好的地下水资源管理格局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全面排查取用水情况。依托全国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

信息管理平台，对区域内取水井进行拉网式摸底调查，摸清全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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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用水单位审批、用途、水量、计量等管理情况，排查未经审批

擅自取水、未按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、未按规定计量取水和管

网覆盖区范围内取水的取用水单位底数，对原已关停的取水井，

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建立取用水户管理台账。

（二）分类推进问题整改。对梳理排查发现的问题，分类列

出问题清单、建立整改台账、逐项制定整改措施。未经批准擅自

取水的，对违法取水行为予以行政处罚，符合补办取水许可手续

条件的，限期依法补办取水许可手续；不符合补办手续条件的，

立即封停取水井，转换其他水源。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

内，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特殊情形外，一律不得新增取水；在城市

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且能够满足用水需求的区域，现有取水

井依法依规限期封停，公共供水不能满足用水需求的非新增用水

户取水井，经供水主管部门认定后，按规定程序办理取水许可延

续。

（三）加强日常监管。加强对已办证取用水户的监督管理，

重点排查计量监控设施安装运行情况，对未安装计量设施、计量

设施不合格或者运行不正常、故意破坏计量监控设施、拒绝接受

监督检查或者弄虚作假等行为移交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进行处罚。

四、具体安排

（一）动员部署（5 月 15 日-5 月 19 日）。海阳市人民政府

召开专项行动部署会议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研究制定专项行动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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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，做好动员部署，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（5 月 20 日-5 月 31 日）。海阳市人民政府

负责组织实施本市范围内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。成立海阳市

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市地

下水管理专项整治工作，对整治行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

题，要及时采取措施，切实予以解决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水

利局，具体负责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日常工作。建立领导小

组成员单位联系制度，各成员单位明确一名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

行动联络员，指定专人负责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如下：

市水利局负责指导开展全市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，依托

全国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信息管理平台对已办理取水许可证的

取用水户加强日常监管；汇总市直相关单位和各镇区街道摸排报

送的名录库，组织力量,协调会同相关部门,以混凝土搅拌、铸造、

洗砂、洗浴和洗车等行业为重点，全面开展违法违规取用水专项

清理整治工作,切实制止无序、非法取用水行为；对镇街取水口

摸排、信息上报等情况进行检查指导，汇总上报地下水管理专项

整治行动成果。

市委宣传部负责全市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的新闻宣传

工作，指导全市做好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宣传报道工作，组

织有关宣传活动。

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负责提供已办理取水许可证取用水户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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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和申请办理取水许可证取水口的行政审批。

市综合行政执法局负责对拒不整改的违法取用水行为依法

查处。

市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农田水利建设项目和畜禽养殖场的

名录库及取用水详细信息，配合做好农业地下水取水口整治工

作。

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提供使用自备水源的规模以上工业

企业的名录库及取用水详细信息，配合做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地

下水取水口整治工作。

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提供使用自备水源的文化娱乐场所、A

级景区和星级酒店名录库及取用水详细信息，配合做好文化娱乐

场所、A 级景区和星级酒店地下水取水口整治工作。

市商务局负责提供使用自备水源限额以上餐饮住宿行业名

录库及取用水详细信息，配合做好限额以上餐饮住宿行业地下水

取水口整治工作。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提供使用自备水源的混凝土搅拌、铸

造、洗砂、洗浴和洗车等行业名录库及取用水详细信息，配合做

好地下水取水口整治工作。

市教育和体育局负责提供使用自备水源学校（包括公办、私

立学校）名录库及取用水详细信息，配合做好学校地下水取水口

整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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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卫生健康局负责提供下属院所、中心等单位名录库及取用

水详细信息，配合做好地下水取水口整治工作。

18 个镇区街道负责组织本辖区内取水户地下水取水口信息

摸排整理，汇总形成本辖区地下水管理专项排查整治情况统计

表，建立整改台账上报市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并组织进行

整改，定期上报整改情况。

市直相关单位和 18 个镇区街道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，根据

排查摸底发现的问题，依法依规、分类处置。对能够立即整改的，

立即整改；不能立即整改的，制定整改计划和整改措施，明确工

作责任和完成时限，限期整改。市直相关单位和 18 个镇区街道

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前，将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排查情况统计表

（见附件）及整改报告经主要领导签字盖章报海阳市地下水管理

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三）抽查检查（6 月 1 日至 6 月底）。6 月底前，海阳市地

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在各单位摸排整治的基础

上，组织工作组对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开展现场抽查检查，检查结

果由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予以公布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单位各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

制定工作落实方案，明确时间表、路线图及责任分工，严格实行

督查调度机制，扎实推进专项行动落实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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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密切配合，形成合力。建立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机制，

充分利用各个部门掌握的企业名录、立项信息、取用水情况等资

料，强化摸排实效，确保此次专项行动不留死角、不留盲区。

（三）建章立制，巩固成效。以此次专项行动为契机，在抓

好问题整改的同时，进一步总结经验，规范取用水管理行为，做

到监管工作制度化、监管流程规范化、违法处置法制化，继续巩

固成效，力促全市水资源管理工作水平有效提升。

附件：1.海阳市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2.海阳市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核查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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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海阳市地下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

工作领导小组名单

组 长：

孙 良 市政府副市长

副组长：

于海平 市水利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成 员：

姜长雨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、市社

科联主席

迟海东 开发区管委副主任

李 伟 度假区工委副书记

董德合 核电区工委副书记、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

辛志涛 碧城区工委副书记、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

辛文远 东村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主任

李广冉 方圆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主任

荣 华 凤城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主任

牟振宇 龙山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主任

吴晓鹏 留格庄镇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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倪国勋 盘石店镇镇长

黄启镇 朱吴镇镇长

周明辉 郭城镇镇长

潘玉圣 徐家店镇镇长

林晓东 发城镇镇长

王福军 小纪镇镇长

孙华博 行村镇镇长

董 帅 辛安镇镇长

李 娟 二十里店镇镇长

姜凤钰 市教育工委副书记

潘晓林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

吕平杰 市水利局党组成员、四级调研员

周世春 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、二级主任科员

姜庆华 市商务局副局长

陈春生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

邵明人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

董德胜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

由洪善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

王 涛 市卫生健康局卫生监督所所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水利局，办公室主任由

吕平杰同志兼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姜萍同志兼任，负责做好统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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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、业务指导等日常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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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、市纪委监委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、法院、检察院，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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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16 日印发


